依據98年10月6日本所ISO內部稽核管理審查會之決議，並配合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頒布之「文書流程管理手冊」規定，本所人民申請案件之處理時限與假日【不含假日】之計算如下所示：
1.甲、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：30日

2.乙、丙類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：45日
3.危險性機械或設備申請檢查：45日

4.工作守則報備：14日

5.安衛人員報備：14日

